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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关于《工会会计制度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
为了适应工会组织财务改革的需要，进一步规范工会会

计核算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等法律法规，我们对《工会会计

制度》（财会〔2009〕7 号，以下称《制度》）进行了修订，

形成了《工会会计制度》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。现将有关情

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及意义

《制度》自 2010 年 1 月 1 日实施以来，在加强工会预

算管理、规范工会核算工作、提高工会会计信息质量等方面

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随着我国工会事业的发展，近年来工会

财务管理体制发生较大变化，现行《制度》已不能满足工会

会计核算的新要求，有必要对《制度》进行修订，主要体现

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是与工会有关规章制度相协调的需要。《制度》印发

以来，全国总工会先后修订或制定了多项涉及工会预决算管

理、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等的制度办法。比如 2014 年印发的

《关于停止执行〈增收留成基金管理办法〉、〈财务专用基

金管理办法〉和〈经审专用经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厅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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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4〕14 号），规定不再按一定比例提取财务专用基金、

增收留成基金；2017 年印发的《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》

（总工办发〔2017〕32 号），对基层工会经费收支做出了规

定；2019 年印发的《工会预算管理办法》（总工办发〔2019〕

26 号），规定支出预算的编制应按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进行

分类，同时，提出了工会项目结转资金、工会预算稳定调节

基金的概念。上述规章制度对工会会计核算提出了新要求，

因此，需要对《制度》科目设置等方面的有关规定进行修订，

以便与相关制度办法相协调，与现有财务管理体系相衔接。

二是提高工会会计信息质量的需要。随着经济社会的持

续发展以及新业务的出现，原有《制度》在某些方面不能满

足工会会计核算的需要，如：“工会+互联网”新形势下，

信息化网络建设中购置和开发形成的信息软件等无形资产

无法核算；现行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标准过低，不适应固定

资产管理的实际需要；资产不计提折旧，资产价值无法得到

真实反映；基本建设项目未纳入大账，会计信息完整性有待

提高；支出科目核算内容表述较为笼统，一定程度上缺乏实

务指导性等。因此，需要对有关工会业务的会计处理进一步

补充或明确，以提高《制度》的适用性。

三是提高财政拨款决算报告编报质量的需要。各级人民

政府财政部门每年都安排财政资金预算用于支持和保障同

级工会的重点工作，工会需就财政拨款的使用向政府部门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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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决算信息。原有《制度》未能将财政拨款和其他工会经费

的使用做出明确区分，支出科目体系也未与政府收支分类科

目相衔接。在编制政府部门决算报告时，各级工会多采取分

析填列的方式，编制难度较大，数据质量有待提高。因此，

需要更准确地核算财政拨款的收支余情况，提高财政拨款决

算报告的编报质量。

四是满足各级工会不同业务特点的需要。全国 280 多万

家工会组织中，县级以上工会约 6000 家，其余 99%以上均为

基层工会组织。基层工会业务简单，多为基本的收支管理，

多方呼吁在不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前提下，简化基层工会会

计科目和报表，以适应基层单位实际情况，切实减轻基层会

计人员负担。而县级以上工会业务相对复杂，具有较高的财

务管理要求，需要对相关会计处理进行补充和完善。此外，

县级以上工会还兼具组织收入、平衡不同预算年度收支的职

能，例如，根据《工会预算管理办法》，县级以上工会可设

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，用于弥补以后年度预算资金的不足，

因此，需要在《制度》中增加反映县级以上工会相关职能的

会计核算内容。

二、修订过程

《制度》修订过程中，我们坚持科学民主决策，严格遵

循既定程序，充分调研，广泛征求和听取各方意见，主要经

历了以下几个阶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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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调查研究阶段。2020 年年初，《制度》修订工作

正式启动，我们对工会现行的各项财务制度和相关管理制度

进行了梳理和分析，对工会系统的组织架构、业务现状、收

支管理方式、资产管理模式和各类信息提供情况等进行了深

入研究，通过召开专家研讨会等方式对《制度》修订的必要

性进行了充分论证，初步确定了修订思路和方向。5 月至 7

月，我们克服疫情影响，会同全国总工会财务部对北京市总

工会、江西省总工会、东城区总工会、财政部机关工会、微

软（中国）有限公司工会、北京市教育工会、中华全国铁路

总工会等多家不同层级、不同性质的工会进行了调研，并书

面了解了有关省级总工会的意见建议，充分了解工会会计核

算现状及《制度》修订需求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《制度》修

订方案，确定了需要修订的主要内容。

（二）起草讨论稿阶段。7 月至 8 月，我们根据修订方

案着手起草《制度》修订讨论稿并不断进行修改完善，其间，

会同全国总工会财务部及工会系统专家多次召开座谈会，就

讨论稿及有关重大修改内容进行研讨。

（三）形成征求意见稿阶段。9 月份以来，我们在小范

围内就讨论稿征求了部分省级总工会的意见，并会同全国总

工会财务部对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形成了《制度》征求

意见稿草案。10 月上旬，经会计司技术小组会议讨论通过后，

正式印发《制度》征求意见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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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修订原则

在《制度》修订过程中，我们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依法依规原则。制度修订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

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为依据，充分考虑了工

会预决算管理、资产管理、工会经费管理等制度规定，与工

会现有财务管理规章制度相协调。

（二）问题导向原则。制度修订着力解决工会会计核算

中存在的不满足实际需要的问题和新需求产生的问题，满足

新时期下工会预决算管理、资金管理等需要。此外，充分考

虑工会财政拨款核算与政府部门信息需求的衔接，满足财政

拨款决算报告编制需要。

（三）继承发展原则。制度修订立足《制度》执行情况

和工会财务管理现状，充分继承原制度中合理的内容，适当

借鉴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相关改革理念，根据工会改革发展

需要进行修改和完善，确保新修订的《制度》既能满足改革

需要，又能平稳过渡、稳步实施。

（四）务实简化原则。工会管理层级复杂，99%以上为

业务简单的基层工会。在满足管理需求的前提下，考虑到基

层工会会计工作基础、会计人员接受程度，《制度》对基层

工会会计处理和报表进行了简化，力求在科目设置上做到简

单易行、方便操作。

四、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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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关于《制度》的会计要素及核算基础。

原《制度》包括资产、负债、净资产、收入和支出 5 个

会计要素，会计处理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，权责发生制为补

充。经研究，原制度的会计要素及核算基础能够满足实务核

算的需要，尤其对于工会组织中占比 99%以上的基层工会而

言，其资金来源主要为拨缴经费收入、会费收入、上级补助

收入等非财政性资金，资金规模较小，业务活动基本为简单

的收支业务，不需要太过复杂的会计处理。因此，修订后的

《制度》仍沿用 5 个会计要素，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，权责

发生制为补充。

同时，我们对拨缴经费收入的核算基础进行了部分调

整。为了保证收入会计处理与预算执行的一致性，拨缴经费

收入仅在年末存在应收未收经费时采用权责发生制，其余时

点均按照收付实现制进行会计处理。

（二）关于与工会现行财务规章制度相协调的内容。

根据《工会预算管理办法》及其他工会财务管理制度规

定，为了保持科目设置和财务管理制度的协调一致，我们对

部分会计科目进行了调整，主要包括：结合工会经费收入范

围与实务处理现状，收到的建会筹备金不再作为工会收入，

而是作为负债在其他应付款中反映，删除“应收上级经费”

和“应付下级经费”中的相关明细科目；因相关财务管理制

度已废止，删除“专用基金”下的“增收留成基金”、“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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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专用基金”明细科目；根据全国总工会加强和改善结转结

余、不再计提后备金的有关要求，删除“后备金”科目；根

据《工会预算管理办法》及相关财务管理规定，对部分收支

科目的设置、名称、核算内容等进行调整，将工会结余资金

分为结转、结余资金分别进行核算；根据全国总工会印发的

《关于征求<工会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管理暂行办法（征求意

见稿）>意见的通知》，为满足县级以上工会平衡年度预算

的需求，增设“预算稳定调节基金”等相关科目和报表项目。

（三）关于满足工会实务需要的内容。

根据近年来工会业务的发展和核算需求，我们增加部分

科目以满足实务核算需要，主要包括：根据工会业务发展需

要，对各项支出科目的核算范围及明细科目设置进行调整，

增加对科目核算具体内容的表述，增强制度的指导性；满足

工会“工会+互联网”等新态势下购置软件等无形资产的核

算需要，增设“无形资产”科目；参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

理规定，调增工会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标准；调整资产基金

的核算内容，将库存物品、无形资产、长期待摊费用占用净

资产也纳入资产基金核算，规定取得非货币性资产时进行

“双分录”的会计处理，即在确认支出的同时确认资产及资

产基金；根据工会反映资产真实价值需要，增设“累计折旧”、

“累计摊销”科目，并采用“虚提”折旧的会计处理，即计

提折旧与摊销时冲减对应的资产基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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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关于满足财政拨款决算报告编制需要的内容。

除工会体系内部的决算编制外，从同级政府财政部门取

得财政拨款的县级以上工会还需提供纳入政府部门决算的

财政拨款决算报告。为了简化财政拨款决算编制的数据提取

流程，提高财政拨款决算报告编报质量，我们对相关科目进

行了调整：将“政府补助收入”科目细分为财政拨款收入、

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进行明细核算；将工会支出分为财政拨

款与工会资金进行明细核算；在财政拨款的相关收支科目中

增加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，以及《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的相

关内容；增设“财政拨款结转”、“财政拨款结余”科目，

准确核算财政拨款的结转结余情况。通过上述调整，使工会

财政拨款的收支余核算与政府会计制度相衔接，提高财政拨

款决算编制的准确性。

（五）关于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相协调的内

容。

根据《关于各级总工会及所属事业单位资产产权界定问

题的通知》（财行〔2008〕82 号），各级总工会及所属事业

单位的资产应分为工会资产和国有资产进行管理，凡由国家

拨付资金形成的资产和国家拨给各级总工会及所属事业单

位使用的资产，应作为国有资产登记入账，各级总工会及所

属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和工会资产，任何组织和个

人不得侵占、挪用和任意调拨。为维护国有资产和工会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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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安全和完整，为工会的资产管理提供依据，我们在《制度》

中明确从同级政府财政部门取得财政拨款的县级以上工会，

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在资产类科目下设置“国有资产”、“工

会资产”明细科目，分别核算工会持有的国有资产和工会资

产，以更好地满足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等工作需要。

（六）关于借鉴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内容。

在充分考虑工会财务管理特点的基础上，我们在制度修

订过程中适当引入了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相关改革理念，主

要包括：对资产、负债、收入、支出等会计要素的定义及确

认进行了调整，使其更加适应工会真实完整反映资产负债等

情况的需求；为满足工会对不同方式形成资产的定价需要，

引入了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中资产计价的相关内容；规定工会

的基本建设项目纳入工会大账核算，提高工会会计信息的完

整性；适当引入成本绩效管理的相关理念，设置“累计折旧”、

“长期待摊费用”等科目，并设置了成本费用表，为县级以

上工会的成本管理奠定基础等。

（七）关于适当简化的内容。

根据调研反馈情况，我们对《制度》内容进行了简化，

主要包括：针对基层工会业务简单的现状，设置“基层工会

主要会计科目名称及编号”表，将基层工会主要适用的会计

科目从 42 个精简到 24 个，同时规定基层工会的某些特殊业

务可以按照县级以上工会进行会计处理，满足基层工会共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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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个性的需求；在会计报表方面，删除“往来款项明细表”、

“经费收缴情况表”，切实减轻工会会计人员的工作量；根

据业务实际对部分科目进行了合并，将“应付工资（离退休

费）”、“应付地方（部门）津贴补贴”、“应付其他个人

收入”科目合并为“应付职工薪酬”科目，简化工会职工薪

酬的核算；将“固定基金”、“在建工程占用资金”、“投

资基金”等非货币性资产占用净资产合并为“资产基金”科

目等。


